
南水〔2025〕266号
南安市水利局  南安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5年泉州市级第七批水利专项资金的通知

仑苍镇、九都镇财政经济办公室、乡村振兴服务中心：

根据《泉州市财政局 泉州市水利局关于下达2025市级第七批水利专项资金的通知》（泉财农指〔2025〕118号）文件要求，现将泉州市级第七批水利专项资金36万元下达给你们，用于农村供水保障工程项目（详见附件）。

请你们抓紧组织实施，按照《泉州市水利局 泉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泉州市市级水利专项资金管理规定〉的通知》（泉水规范〔2025〕1号）的相关规定，加强资金管理和监督检查，确保专款专用，尽快完成工程建设任务。督促项目建设及验收工作，建立资料档案，包括项目任务及时完成、质量达标、资金投入情况，并将项目施工过程中、完成前后对比照片和验收资料等整理装订成册归档备案，南安市水利局将不定时进行抽查复核。

附件：1.2025年泉州市级第七批水利专项资金（农村供水保障）安排及任务清单表

2.2025年泉州市级第七批水利专项资金（农村供水保障）绩效目标表

      南安市水利局                    南安市财政局      

                                    2025年11月25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2025年泉州市级第七批水利专项

资金（农村供水保障）安排及任务清单表

	所在

乡镇
	项目名称
	受益人口

（人）
	补助资金

（万元）

	仑苍镇
	仑苍镇蕉坑村（遮尾岭）农村供水保障工程
	800
	24

	九都镇
	九都镇和安村（顶厝）农村供水保障工程
	400
	12

	合计
	
	1200
	36


附件2
2025年泉州市级第七批水利

专项资金（农村供水保障）绩效目标表

	乡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时效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截至2025年12月底，开工率

（%）
	实施农村供水保障工程

（个）
	农村供水保障工程质量合格率

（%）
	受益人口（人）
	项目受益群众满意度（%）

	仑苍镇
	100
	1
	100
	800
	90

	九都镇
	100
	1
	100
	400
	90

	合计
	100
	2
	100
	120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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